
申请人按照审批权限向教育行
政部门申请筹设民办学校

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中等及以下层次）审批登记流程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作出
是否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民办学校设
立评议委员会进行申报材料审

阅、现场考察

提出评议意见

申请人向工商行政部门
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向申请人发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 不准予许可

需提交的材料：1.正式设立申请报告；2.设立学校论证报告；3.筹设
批准书（未经筹设的不需要此项）；4.筹设情况报告（未经筹设的不
需要此项）；5.申请人资质证明文件（经筹设的不再提供）；6.学校
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经筹设的不再提供）；7.学校
章程；8.首届学校董事会、监事（会）、行政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
名单和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9.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和
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教职工党员名单；10.验资报告；11.校长、教
师、财会人员资质证明；1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13.消防安全
意见书；14.学校管理制度汇编；15.联合办学协议（非通用）；16.建
筑安全意见书（非通用）；17.餐饮服务许可证（非通用）；18.卫生
许可证（非通用）。

下达行政许可决定书，
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
续，发放办学许可证

申请人向工商行政部门
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需提交的材料：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需提交的材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指定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4.股东的主
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5.董事、监事、法定代
表人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6.住所使用证明；7.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8.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申请人按照审批权限向教育行
政部门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

需提交的材料：1.申办报告；2.申请人资质
证明文件；3.学校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
效证明文件；4.联合办学协议（非通用）。

教育行政部门作出是
否准予筹设决定

向申请人发筹设批准书

准予筹设

不准予筹设

向申请人发不准予筹设决定书

注： 非通用 材料是指仅在特定情况下需提供的材料，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申请筹设

具备办学
条件，达
到设置标
准，直接
申请正式
设立

具备条件，申请
正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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